
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1 -

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寿县建筑垃圾
综合治理联动管控工作机制的通知

寿政办秘〔2021〕1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寿县建筑垃圾综合治理联动管控工作机制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1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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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建筑垃圾综合治理联动管控工作机制
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建筑垃圾管理，规范建筑垃圾处置，有效

遏制违法运输及非法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。依据《淮南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淮府办秘〔2019〕30 号）、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淮南市建筑垃圾综合治理联动管控工作机制的通知》(淮府办

秘〔2020〕95 号)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建筑垃

圾综合治理联动管控工作机制。

一、联动管控目标

各职能部门建立联动管控机制，强化对建筑垃圾的产生源

头、运输环节、处置过程的全方位监管，通过进行拆除备案、开

展联合执法、实施案件协查通报等措施手段，及时查处无手续处

置、私拉乱倒、非法受纳及无序加工建筑垃圾的行为。全面提升

我县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水平，有效控制建筑

垃圾处置环节扬尘污染，进一步改善全县空气环境质量。

二、任务分工

依据工作职责，县城管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局、县住建局、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生态环境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房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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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服务中心、县经信局为建筑垃圾联动管控责任单位。各乡镇(园

区管委会)、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、县国投公司依职做好联

动管控配合工作，各部门具体任务分工如下:

县城管局:牵头组织全县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工作；根据需要

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非法运输及处置建筑

垃圾的行为；对各乡镇(园区)、县直各部门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工

作开展日常监督考核，督促、指导各乡镇(园区)加强建筑垃圾管

理和执法工作。

县公安局: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

违法行为进行查处，严厉打击超载、超速、抛洒等违法行为；参

加联合整治工作。

县交通局:负责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和运输企业道路运输经

营资质的审核和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承运人的

运输违法行为；加强对管辖范围内道路工程项目建筑垃圾清运管

理及扬尘污染治理工作；参加联合整治工作。

县住建局:全面落实建设工地文明施工要求，督促施工工地

做好建筑垃圾分类及规范处置等工作；做好管辖范围内市政工程

项目所产生建筑垃圾的规范清运及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；参加联合

整治工作。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:依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加强对集体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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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征地项目所产生建筑垃圾的规范处置及扬尘防治管理；配合开

展源头治理工作。

县生态环境局:依法查处建筑垃圾非法加工点；配合查处建

筑垃圾违规处置产生的环境违法案件；从环保治理角度，督促各

乡镇、各部门及各责任单位做好建筑垃圾规范处置工作；参加联

合整治工作。

县市场监管局:加大对非法建筑垃圾处置点违法经营行为的

监管及处罚力度；参加联合整治工作。

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:依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加强对国有土

地房屋征收项目所产生建筑垃圾的规范处置及扬尘防治管理；督

促物管单位加强对各居民小区装潢装修垃圾的分类堆放及规范

处置管理；配合开展源头治理工作。

县经信局:积极推动管辖项目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；参加

联合整治工作。

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:做好管辖范围内建设工程项目建

筑垃圾规范清运管理及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；配合源头管控联合执

法工作。

县国投公司:做好职责范围内建设项目扬尘污染治理及建筑

垃圾清运管理工作，确保其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全面实施资源化

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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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(园区管委会):落实属地责任，督促辖区内所有拆除项

目实施建筑垃圾规范清运及资源化利用；参照全县联动管控工作

机制，制定辖区联动工作方案，明确相关机构管理职责，建立健

全建筑垃圾规范处置及扬尘控制综合治理体系；积极配合全县建

筑垃圾综合治理联合执法行动。

三、联动方式

（一）建立日常联系制度。各联动责任单位分别确定本项工

作的分管领导及 1 名联系人。由联系人负责建筑垃圾联动管控工

作的联络协调、信息交流、案件处理、联合执法通知等工作。各

联动单位需于 2021年 4月 20日前，将分管领导及联系人的姓名、

职务、联系电话等信息通过邮箱发送至县城管局。(县城管局联

系人 严厚生 17755401776，邮箱:531290855＠qq.com)。

（二）建立定期会商制度。对于联动管控工作中出现的复杂

情况或难点、热点问题，需定期或根据需要召开各单位分管领导

会商会议，明确具体管理责任，研究相应解决办法，并根据会议

讨论结果安排各自单位落实执行。

（三）建立联合执法制度。对领导发现、群众举报或各单位

巡查发现的建筑垃圾擅自处置、抛洒滴漏、非法受纳或加工、处

置扬尘等情况，各单位间立即电话互通情况，及时安排执法人员

到达现场进行联合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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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立案件协查制度。各责任单位查处建筑垃圾案件时，

需有关单位提供证据线索或其他相关配合时，可提出案件协查申

请。被申请单位须全力支持与配合，确保案件依法处理。

（五）建立案件移交制度。各责任单位办理建筑垃圾方面的

案件时，认为涉及其他单位管辖权的，可以案件移交函的形式进

行交办。案件接收方及时登记并于案件接办后立即组织查处，在

一周内通过联系人向案件移交单位反馈案件办理进程及处理结

果。双方单位责任领导对移交案件实施全程督办，确保每件移交

案件均有结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开展建筑垃圾综合治理，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合管

控，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，也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一

项重要任务。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

突出问题导向，主动履职，积极配合，共同做好联动管控工作。

（二）联动管控工作开展过程中，须严明工作纪律，严格遵

守并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对于工作中出现不作为、慢作为，失

职、渎职等情况，依法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；整治时发现有严重

违法、违规处置建筑垃圾行为的，对责任单位给予公开曝光和处

罚。


